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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 貢 區 議 會       

2011 年 5 月 3 日 會 議 文 件  
S K D C ( M )  文件第 72 /11 號  

 
 

經修訂的新界東南堆填區擴建計劃以及  
新界東南堆填區氣味控制和管理措施的進度報告  

 
 
目的  
 
 本 文 件 旨 在 向 議 員 匯 報 有 關 （ i） 經 修 訂 的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

擴 建 計 劃 以 及 （ i i）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氣 味 控 制 和 管 理 措 施 的 最 新

進展。  
 
 
背景  
 
迫切的廢物管理問題  
 
2 .  香港現在主要依靠堆填區處理廢物。三個堆填區的剩餘容量

將在 2014 年、 2016 年和 2018 年耗盡（見附件 A）。  
 
3 .  目前，每日運往堆填區棄置的廢物約有 13  300 公噸，當中

主要是 9  000 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（即每日產生的 18_000  公噸扣

減 回 收 作 循 環 再 造 的 49%後 的 餘 數 ） 。 廢 物 棄 置 數 字 現 概 述 如

下：  
 

棄置於堆填區的廢物種類  
 

廢物  數量（每日）  
都市固體廢物  9  000 公噸  

（包括 3  300 公噸廚餘）  
建築廢物  3  200 公噸  
污泥  900 公噸  
其他廢物  200 公噸  
總計：  13  300 公噸  

 
 
4 .  在規劃廢物處理設施方面往往需要很長的籌備時間和眾多的

工 序 ， 包 括 承 建 商 遴 選 、 擬 定 合 約 安 排 、 平 整 地 盤 以 至 施 工 等

等。即使獲得有關撥款，以堆填區來說以上工序起碼需要兩年時

間 ， 才 能 完 成 。 至 於 焚 化 爐 和 其 他 先 進 處 理 設 施 ， 所 需 時 間 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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長。再者，在申請撥款前，我們還需要通過各項環境和規劃方面

的法定審批程序。目前已經進入後期規劃的發展項目有：一個每

日可處理（包括分類及焚化） 3  000 公噸都市固體廢物的綜合廢

物管理設施、兩個每日合共可生物降解 500 公噸廚餘／有機廢物

的有機資源回收中心、以及三個堆填區擴建計劃。我們必須及早

籌謀，為處理香港的廢物問題做好準備。  
 
 
廢物管理行動計劃  
 
5 .  我們根據最新的發展而檢視了 2005  年發表的《都市固體廢

物管理政策大綱 (2005-2014)》（《政策大綱》 ） 之下所提出的行

動綱領。我們認為應該確立三管齊下的策略，即避免和減少廢物

產生；再用、回收及循環再造；和減少廢物體積及棄置，以推展

我們的廢物管理策略。  
 
 
減少廢物和廢物回收  
 
6 .  在廢物處理策略方面，其中一個關鍵且持續進行的部分，就

是從源頭減少廢物。自政府在 2005 年發表《政策大綱》，都市

固體廢物的回收率目前已經達到 49%，這並不低於國際標準（見

附件 B 中的比較），並且超過 2005  年《政策大綱》所定下的目

標（即在 2009 年達到 45%，並在 2014 年達到 50%）。我們將推

出一系列配套措施，聯同多個政府部門、物業管理行業、餐飲業

經營者、環保、社會服務以及地區團體，力求共同努力，擴大在

減少廢物及循環再造方面的參與。   
 
7 . 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力下，我們已準備加強有關工作，致力提

高我們的廢物回收率目標，在 2015  年達到 55%。這項目標高於

其他發達城市，包括東京、倫敦和悉尼。根據我們研究海外經驗

所得，要進一步大幅提高回收目標，需要引入重大經濟誘因／懲

罰措施，例如都市固體廢物收費。與此同時，我們需配合「污染

者自付」的原則，盡快就法規及經濟誘因進行有關工作，鼓勵循

環再造及減少廢物。在減廢方面，我們會在 2011 年就擴大塑膠

購物袋的生產者責任計 劃展開諮詢工作，而繼 2010 年就新增的

廢電器電子產品生產者責任計劃完成公眾諮詢後，我們會邀請相

關業界討論實施計劃。  
 
8 .  為進一步推動各區居民對減少廢物、廢物源頭分類及回收再

造的關注和了解，環保署計劃於各區加強有關的宣傳及教育，鼓

勵市民減少廢物及積極參與廢物分類及回收。我們透過環境及自

然保育基金支持社區非牟利團體進行廢物回收工作，並計劃進一

步加強有關的網絡。例如，增加流動回收點，定時定點巡迴停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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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各區主要屋苑及地點，以推廣減少廢物及廢物管理資訊，及收

集市民送來的廢塑膠、玻璃及廢電器電子等物料。  
 
 
修訂擴建新界東南堆填區計劃  
 
9 .  即使推行上文提及的減廢及回收措施，並採用現代化的焚化

設 備 ， 我 們 仍 需 要 堆 填 區 來 處 理 無 可 避 免 和 不 可 循 環 再 造 的 廢

物、不可燃廢物（如建築廢料）及焚化所產生的灰燼。所有應用

焚化作為廢物處理核心技術的海外城市都需要堆填區，由於灰燼

比廢物焚化前的體積小得多，因此未來堆填區的空間將更有效地

利 用 ， 而 且 堆 填 物 在 性 質 上 亦 會 有 明 顯 的 分 別 。 新 界 東 南 堆 填

區 、 新 界 東 北 堆 填 區 及 新 界 西 堆 填 區 估 計 將 分 別 於 2014 年 、

2016 年及 2018 年飽和。不過，計及規劃中的一個綜合廢物管理

設施和兩個有機資源回收中心在 2018 年或之前落成啟用，每日

須棄置於堆填區的剩餘廢物仍超過 8  400 公噸。縱使我們會加大

力度提升回收率，我們仍然必須及早為擴展堆填區作好準備。以

上的數字清楚顯示，堆填區是我們全盤廢物處理方案必不可少的

部份，根據外國的經驗，許多回收率逾六成的歐洲國家和城市，

亦必須依賴堆填區去處理廢物焚燒之灰燼。  
 
10 .  新界東南堆填區現有的容量將在 2014 年用盡。我們原先建

議把新界東南堆填區的 使用壽命延長六年（至 2020 年），原建

議包括擴展 20.6 公頃，即把毗鄰將軍澳第 137 區的 15 .6 公頃和

清水灣郊野公園內的 5 公頃納入堆填區範圍。這項建議將為堆填

區新增估計達 1  700 萬立方米的容量。但由於社會上對於使用郊

野公園土地有強烈反對，以及區議會要求在擴展新界東南堆填區

必須要處理氣味的投訴，我們決定修訂原先建議，改以較小規模

進行，並會限制只有建築廢物才可以在擴展的堆填區棄置。  
 
11 .  目前，每日有大約 2  350 公噸的建築廢物在新界東南堆填區

棄置，佔每日在三個堆填區整體處置的建築廢物超過 70%。我們

還需要考慮到隨著各項基礎設施項目落實推行，處置建築廢物的

需求可能會上升。在將軍澳第 137 區的餘下用地中，現時已設有

建築廢物分類設施（負責把惰性填料分類，以供日後再用）和公

眾填料庫（負責貯存填料）。新界東南堆填區所處位置與這些設

施之間交通便利，可以接收大量不能重用的建築廢物。故此，我

們認為繼續推行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擴建計劃，並以此作為接受建

築廢物，可以與分類設施及公眾填料庫達成最大的協同效應。此

外，就整體廢物管理策略而言，由於第一個綜合廢物管理設施最

早在 2018 年才可落成啟用，堆填區在此期間能維持容納廢物存

放是相當關鍵的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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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2 .  我們在建議擴建新界東南堆填區方面，一向都積極向區議會

尋求理解和支持。我們注意到由於新界東南堆填區較接近附近的

住宅樓宇，對於堆填區接受引起氣味問題的廢物非常關注。為配

合我們在第 10 段所提的修訂計劃，我們將會 修訂《廢物處置條

例 》 下 的 《 廢 物 處 置 (指 定 廢 物 處 置 設 施 )規 例 》 ， 以 規 定擴 建 的

新界東南堆填區只可處理建築廢物。這項規定將於日後污泥處理

設施在 2014 年啟用之後的適當時間實 施，而我們亦開始就建議

與相關政府部門和都市固體廢物收集業的營運商商討及早為廢物

分流作出安排。  
 
13 .  假定最快可以在 2014 年初開始實施廢物分流，我們便有可

能 縮 減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在 將 軍 澳 第 137 區 擴 建 的 範 圍 至 13 公

頃。配合第 9 至 12 段提到的相應措施，我們預計新界東南堆填

區擴建後將會營運至大約 2020 年。將軍澳第 137 區的 13 公頃用

地需求，是建基於要接收的建築廢物所需要的堆填區空間，而有

關的建築廢物量，是根據新界東南堆填區目前的廢物處理量估計

所得。由於地理和技術的限制，如果以任何方式進一步減少擴建

土地面積，將難以提供足以應付預期需求的堆填容量。我們會按

適 用 的 城 市 規 劃 程 序 ， 修 訂 早 前 的 建 議 ， 減 少 所 需 要 的 擴 建 面

積，改為把將軍澳第 137 區的 13 公頃土地規劃作堆填之用。  
 
 
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 
14 .  儘管現時新界東南堆填區的運作已符合極高的國際標準，我

們了解將軍澳區居民對氣味滋擾的憂慮，在過去的四年間，已加

強控制於廢物接收和堆填過程期間可能發出的氣味，包括在非使

用中的廢物傾卸區加設不透氣臨時墊層、為特殊廢物槽設置流動

覆 蓋 設 施 、 加 設 額 外 的 堆 填 氣 抽 氣 管 道 和 流 動 的 堆 填 氣 燃 燒 裝

置、添加額外的除臭機及在堆填區每日完成廢物傾倒後，除以泥

土 覆 蓋 傾 倒 範 圍 外 ， 在 覆 蓋 層 上 噴 灑 一 種 名 為 「 Pos i - she l l  
Cover」 的 礦 物 砂 漿 塗 料 等 。 我 們 已 於 過 去 多 次 的 區 議 會 及 其 委

員會的會議及堆填區參觀中，向議員介紹這些額外的氣味管理措

施及其成效。附件 C 表列各項額外的氣味管理措施及工作進度。

這些額外措施的設置費用共約為港幣 7 千 2 百萬元。我們會繼續

實施上述措施。此外，我們亦會確保已完成堆填的範圍盡速覆蓋

和修復。  
 
15 .  由於廢物收集車可能是氣味源頭之一，為改善離開堆填區的

廢物收集車的衛生情況，我們將提升現時的輪胎洗滌設施至全車

身洗滌設施，確保每輛廢物收集車於離開堆填區前都能清洗整個

車身。這設施的建造工程經已展開，預期於 2011 年下旬投入服

務。在全車身洗滌設施運作前，堆填區承辦商會繼續在堆填區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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私人廢物收集車提供免費洗車服務，從而減低廢物收集車於運送

廢物時產生氣味滋擾。此外，為改善可能由廢物收集車沿途滴漏

垃圾污水造成的氣味問題，我們會繼續加強清洗由新界東南堆填

區至坑口迴旋處的環保大道，並會定時檢討此措施的成效。此額

外的清洗服務的營運經費約每月 70 萬元。  
 
16 .  就議員對廢物收集車停泊車位的關注，我們早前與業界召開

會議，業界反映在堆填區內設立通宵泊車位並未能配合業界的運

作需要，並建議於堆填區範圍外為廢物收集車設置專用停車場。

就此，運輸署表示將軍澳工業邨已設有多個公眾停車場。另外，

運輸署亦在將軍澳工業邨 附近的街道加設了約 80 個晚間免費泊

車位，供貨車使用，相信能提供足夠泊車位予廢物收集車停泊。  
 
17 .  至於早前議員建議為廢物收集車尾加設「尾蓋」，密封車身

部分，及改裝於車尾盛載垃圾污水的污水槽，以免污水於運送過

程中溢出，污染環境，我們已完成初步資料搜集，並已諮詢數間

汽車工塲及廢物處理公司，收集意見及邀請他們參與改裝廢物收

集車的試驗計劃。現時已有商會接受我們的邀請，參加這項自願

性的試驗計劃，以研究改裝的可行性及其他技術問題。當所有技

術問題找到解決方案後，我們會與業界探討如何向私人廢物收集

車推行改裝，包括加設「尾蓋」及改裝污水槽，為未來全面規管

使用政府廢物處理設施的廢物收集車輛的嚴格標準鋪路。同時，

我們現正與業界代表及其他相關政府部門制定一份有關廢物收集

車作業的「實務守則」，藉此繼續提醒業界做好廢物收集車的維

修及清潔。  
 
18 .  整體而言，我們會繼續所有已實施的氣味管理及改善措施。

在長遠方面，正如第 12 段提到我們會透過修訂有關法例，規定

新界東南堆填區的擴建部分只接收建築廢物，預計這項規定會於

污泥處理設施在 2014 年啟用之後的適當時間實施。而改善廢物

收集車輛的潛在環境衛生問題， 我們會跟進如上文第 17 段提到

的改善工作，以作日後對相關管理政策提供有效參考。  
 
 
電子氣味監察器（電子鼻）  
 
19 .  為回應西貢區議會議員的要求，我們已引進一項電子氣味監

察系統（電子鼻）的新技術為新界東南堆填區及將軍澳市鎮進行

試驗性的氣味偵測和量度工作，並在維景灣畔和新界東南堆填區

裝設兩套系統，作為試驗計劃去幫助確定將軍澳區所報稱的氣味

性質和來源。兩組電子鼻已於 2010 年 7 月 15 日正式運作，試驗

期為 12 個月。而首 5 星期運作所收集的數據及其初步分析亦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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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2010 年 9 月 15 日於西貢區議會轄下的房屋及環境衛生委員會

的會議上向議員詳細匯報。  
 
 
總結  
 
20 .  我們一向重視和積極回應西貢區議會及社區就新界東南堆填

區的管理所提出的意見。就區議員對氣味問題的關注，我們會盡

力引入可行措施，以期能消減有關的投訴，並會繼續向區議會匯

報成效。我們並已修訂擴建新界東南堆填區的建議，把所牽涉的

將軍澳第 137 區的面積縮至 13 公頃，擴展的堆填區並將會只限

於接收建築廢物，以全面回應地區的關注。我們期望西貢區議會

支持我們工作的方向。  
 
 
環境保護署  
2011 年 4 月 19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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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A 
現 有 堆 填 區 如 不 擴 建 的 剩 餘 容 量  

 
 
 
 

目 前 的  
每 日 接 收 量  

設 計 堆 填 容 量  
剩 餘 堆 填 容 量  

(截 至 2 0 0 9 年 底 )  
預 計 用 盡 年 份

 
 
 
 
 
 

 
(公 噸 ／ 日 )  
(都 巿 固 體 廢 物 ；  
建 築 廢 物 ；  
其 他 廢 物 )  

 
(百 萬 立 方 米 )  

 
(百 萬 立 方 米 )  

 
(註 1 )  

新 界 東 南  
堆 填 區  
 
 

5 , 0 0 0  
（ 包 括 ：  
2 , 200 都 巿 固 體 廢

物 ；  
2 , 350 建 築 廢 物 ；  
450 其 他 廢 物 ）  
 

4 3  1 1  2 0 1 4  

新 界 東 北  
堆 填 區  
 
 

2 , 4 0 0  
（ 包 括 ：  
1 , 800 都 巿 固 體 廢

物 ；  
400 建 築 廢 物 ；  
200 其 他 廢 物 ）  
 

3 5  2 0  2 0 1 6  

新 界 西  
堆 填 區  
 
 

5 , 9 0 0  
（ 包 括 ：  
5 , 000 都 巿 固 體 廢

物 ；  
450 建 築 廢 物 ；  
450 其 他 廢 物 ）  
 

6 1  3 6  2 0 1 8  

合 計  
 
 
 

1 3 , 3 0 0  
（ 包 括 ：  
9 , 000 都 巿 固 體 廢

物 ；  
3 , 200 建 築 廢 物 ；  
1 , 100 其 他 廢 物 ）  
 

1 3 9  6 7    

 
註 1：預計堆填區容量飽和年份的估算中已預留少量幅度，因應人口

增長、經濟活動增加和重大發展項目而可能出現的廢物量增長。這增

長已考慮到歷史趨勢和經濟預測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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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B 

 

 

2009 年 都 巿 固 體 廢 物 回 收 率  

香 港 與 部 分 海 外 地 區 的 比 較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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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  為 2008 年的數字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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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C 

 

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1) 盡 量 縮 小 廢 物 傾 倒 區 範

圍。  

 

以 防 止 氣 味 由 廢 物

散發。  
這措施自 2007 年起

實 施 ， 並 已 成 為 堆

填 區 運 作 的 一 部

分。  

(2) 盡快把廢物壓實及立即以

建築廢物覆蓋廢物，特別當廢

物傾倒面接近堆填區邊界。  

以 防 止 氣 味 由 廢 物

散發。  
這措施自 2007 年起

實 施 ， 並 已 成 為 堆

填 區 運 作 的 一 部

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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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3) 在雨季期間每天完成接收

廢物後，加厚覆蓋廢物傾倒面

的泥土層 (由原先 150毫米增加 )

至 300 毫 米 ， 並 由 2010 年 7 月

起，在泥土覆蓋層上噴灑一種

名為「 Posi-shell Cover」的礦

物砂漿塗料。   

以 防 止 氣 味 由 廢 物

散發。  
這措施自 2007 年 6
月 起 實 施 ， 並 已 成

為 堆 填 區 運 作 的 一

部分。   

(4) 在 非 使 用 中 的 廢 物 傾 卸

區，於 300 毫米厚的覆蓋泥土

層上，加設不透氣臨時 (綠色 )
墊層。  

以 進 一 步 防 止 堆 填

氣 體 和 氣 味 由 已 覆

蓋的廢物散發。  

這措施自 2008 年 3
月 起 實 施 ， 截 至

2011 年 4 月為止，

合 共 約 85% 的 可 作

堆 填 範 圍 已 覆 蓋 臨

時墊層 (包括第 9 項

的修復面積 )。  



 11

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5) 於下列地點設置固定除臭

機：在堆填區內沿着環保大道

路邊 (八台 )、磅橋位置 (四台 )
及 新 界 東 南 堆 填 區 出 入 口 (兩
台 )。  

以 中 和 由 廢 物 收 集

車 輛 進 入 堆 填 區 時

散發的氣味。  

這措施自 2004 年 3
月 起 實 施 ， 並 已 全

數投入服務。  

(6) 於廢物傾卸區加添流動除

臭機 (十台 )。  

 

以 中 和 放 置 於 廢 物

傾 卸 區 的 廢 物 散 發

的氣味。  

這措施自 2004 年 3
月起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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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7) 為特殊廢物槽設置流動覆

蓋設施，配合設有活性碳的排

氣喉管裝置。  

以 減 少 氣 味 由 運 作

中 的 特 殊 廢 物 槽 散

發。  

這措施自 2008 年 5
月起實施。   

(8) 在原有的堆填氣體抽取系

統 加 設 額 外 的 堆 填 氣 抽 氣 井

(52個 )和流動堆填氣燃燒裝置

(18台 )。  

 

 

以 加 強 收 集 堆 填 氣

體 作 處 理 及 把 局 部

地 區 的 堆 填 氣 體 完

全 燃 燒 ， 以 防 止 堆

填氣及氣味散發。  

這措施自 2008 年 1
月 起 開 始 分 階 段 實

施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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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9) 堆填區的修復工程以漸進

的形式進行。  
為 已 完 成 的 堆 填 範

圍 覆 蓋 不 透 氣 永 久

墊 層 ， 並 在 該 處 進

行 復 修 工 程 ， 如 加

設 排 水 系 統 和 種 植

樹 木 以 塑 造 自 然 景

觀。  

這措施自 1996 年起

實 施 ， 而 每 一 期 已

完 成 堆 填 的 區 域 會

馬 上 進 行 復 修 工

程。  

(10) 提升現時的輪胎洗滌設施

至全車身洗滌設施。  
以 改 善 離 開 堆 填 區

的 廢 物 收 集 車 的 衛

生情況。  

全 車 身 洗 滌 設 施 的

設 計 已 完 成 ， 建 造

工程已於 2011 年 4
月 15 日展開，預期

於 2011 年下旬投入

服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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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11) 來回洗刷由新界東南堆填

區至坑口迴旋處的環保大道，

以補足由食物環境衛生署提供

的洗街服務。  

 

以 改 善 可 能 由 廢 物

收 集 車 沿 途 在 環 保

大 道 滴 漏 垃 圾 污 水

造 成 的 氣 味 問 題 及

改善道路的清潔。  

這措施自 2010 年 8
月起實施。  

(12) 於新界東南堆填區內 (人
手 )清洗私人廢物收集車。  

以 減 少 進 出 堆 填 區

的 廢 物 收 集 車 在 環

保 大 道 上 行 走 時 可

能 造 成 的 氣 味 滋

擾。  

這措施自 2010 年 9
月 起 實 施 ， 並 會 在

全 車 身 洗 滌 設 施 投

入 服 務 前 繼 續 實

施。  

(13) 定時與業界溝通。  以 提 醒 業 界 做 好 廢

物 收 集 車 的 維 修 及

清潔。  

這 措 施 自 1996 年

起 ， 透 過 召 開 每 兩

個 月 舉 行 一 次 的 堆

填 區 使 用 者 聯 絡 會

議實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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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新界東南堆填區實施的    
額外氣味控制及管理措施  

主要目的  實施日期及現況  

(14) 派發單張予進出新界東南

堆填區的廢物收集車司機。  
提 醒 業 界 做 好 廢 物

收 集 車 的 定 期 維 修

及 保 持 廢 物 收 集 車

的清潔。  

這措施自 2006 年 2
月 起 實 施 。 同 時 ，

我 們 現 正 與 業 界 代

表 及 其 他 相 關 政 府

部 門 制 定 一 份 有 關

廢 物 收 集 車 作 業 的

「 實 務 守 則 」 ， 藉

此 繼 續 提 醒 業 界 做

好 廢 物 收 集 車 的 維

修及清潔。  

 
  


